
 受理方式：親自 

總處理時限：12 日（戶政事務所 4 日、民政局 8 日）(含假日/日曆日) 
1.不含疑義案件須進一步查證時間。2.核定單位為內政部(辦理總期限不含機關間公文傳遞、郵寄時間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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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類：案件編號18

 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
「喪失、歸化、回復國籍」作業流程圖



 

 

 權責單位     作業流程     處理時限 

 

 

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受理方式：網路申辦(網路預約)

總處理時限：2日(含假日/日曆日)

 

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
「喪失、歸化、回復國籍」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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